
財團法人大成文教基金會 113 學年度優秀獎學金辦法（彰化縣） 

第一條 本辦法依財團法人大成文教基金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章

程第二條規定，依各縣市實際需求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獎學金獎勵對象為彰化縣之國民小學、國民中學及高級

中等學校當年度畢業班之學生，所需經費由本會撥付彰

化縣政府教育處委託承辦學校轉交學校頒發。 

第三條 每校畢業班獎學金名額（113學年度限大城鄉、芳苑
鄉、伸港鄉、福興鄉）如下： 

一、 國中組：三名。

二、 國小組：三名。 

以上每校規定名額，如遇當年度畢業班學生人數不足 15 

人時，名額調整為一名；畢業班學生人數 16 至 30 人

時，名額調整為二名。申請不足額時，得移供他校超額

申請。 

第四條 每年每名獎學金金額如下： 

一、 國中組：新臺幣八千元。

二、 國小組：新臺幣三千元。 

第五條 甄選標準： 

一、本會授權學校依校內標準評定甄選之，惟評定甄

選時，仍須符合第二款、第三款之規定。 

二、以畢業班學生入學至畢業前一學期學科領域總成

績排序甄選，不得有曠課紀錄及記過處分，成績

相同者，以清寒子弟優先。 

三、特殊境遇家庭、遭遇困境家庭或清寒家庭（應檢

具村里長證明 或學校師長家庭訪問紀錄）。 

第六條 獎學金申請時間為 114 年 3 月至 114 年 4 月底止，確切

時間由承辦學校公佈之。申請資料彙整後送交教育處留

存辦理相關作業。 

第七條 不論得獎與否，申請文件，概不發還。 

第八條 得獎名單俟本會確認後公布之。並於 6 月中旬舉行公

開頒獎儀式。 

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會董事會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